附件1：
2016年度河南省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指南
一、科研设施改善专项
（一）支持范围：科研仪器设备购置、科研设施维修改造和科研用房修缮等项目。

（二）支持对象：科研仪器设备购置类支持对象是省属公益类科研单位；其他类别重点支持省科技厅归口预算管理的科研单位。

（三）项目完成时间：原则上一年。

（四）申报条件

1. 申报单位应具备较好的组织实施条件和能力，能够提供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条件和后勤保障；

2. 申报项目已纳入本单位科技基础条件建设三年规划（2016-2018）；
3. 申报项目应具有明确的考核目标；
4. 申报的科研仪器设备应符合国家《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分类标准和共享数据库信息规范》（试行稿 V2.0）的要求，是相关学科发展和科研需求急需的、必要的，且主要用于实验、分析测试和科学技术研究；通过协作共用途径不能满足需要,且有较大工作量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5. 科研仪器设备购置仅限申购单台（套）价值30万元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且申报单位具有行政事业性收费并规模较大的，需匹配不低于总额50%的自筹资金，其他科研单位需匹配不低于总额20%的自筹资金。
（五）报送内容
1. 河南省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科研仪器设备购置类，科研设施维修改造、科研用房修缮类)；
2. 本单位科技基础条件建设三年规划（2016-2018）；
3. 其他必要的相关佐证材料（详见申报书）。
二、共享平台建设专项
（一）支持范围：经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批准建设或认定并实行开放共享的科研设施与仪器、自然种质资源库、科学数据库、科技文献等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和运行维护等项目。其中，自然种质资源库重点支持农作物、水产、林木、微生物菌种、水质资源保护和人类遗传资源等项目。
（二）支持对象：省科技厅归口预算管理的科研单位和省级科研设施与仪器共享服务平台的依托单位。
（三）项目完成时间：原则上一年。
（四）申报条件
1. 申报项目应符合相关学科发展、科研工作实际，完成后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对单位、行业或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和意义；
2. 申报单位应具备较好的组织实施条件和能力，能够提供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条件和后勤保障；
3. 申报项目已纳入本单位科技基础条件建设三年规划（2016-2018）；
4. 申报项目应具有明确可考核的绩效目标和年度目标。
（五）报送内容
1. 河南省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共享平台建设类）；
2. 本单位科技基础条件建设三年规划（2016-2018）；
3. 其他必要的相关佐证材料（详见申报书）。
三、绩效考核奖励专项
（一）考核内容：
1. 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服务类：重点考核省属科研单位50万元以上科研设施与仪器，面向社会开放共享，由其它单位、个人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所取得的服务成效等方面情况。

2. 省属转制科研单位类：重点考核上年度研发投入、研发产出、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社会经济效益和其他重大项目建设、重大发展事项等方面情况。
3. 省科研生产试验基地入驻单位类：重点考核先行投入资金开展的中试或产业化项目。主要考核项目的原创性、外延性、技术先进性、内部支撑条件、社会经济效益和已投入资金的合理性等方面情况。
考核结果设优秀、良好、一般三个等级。
（二）支持对象：省属科研单位及省科研生产试验基地入驻单位。

（三）考核时间：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四）申报条件
1. 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服务类：
申报单位拥有原值50万元以上的科研设施与仪器；

该仪器信息已在河南省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站上发布，且已提供对外开放共享服务。
2. 省属转制科研单位类：

省科技厅归口管理的省属转制科研单位。
3. 省科研生产试验基地入驻单位类：

申报的项目应符合我省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提升科技基础条件水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或产业技术问题等发挥重要作用的科研生产项目；　　
项目应具有明确的市场应用前景，且申报单位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发展需要，先行投入资金组织开展研发活动，并取得了相应的技术成果；
项目实施现阶段未得到财政专项资金资助。
（五）报送内容
1. 河南省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服务类，省属转制科研单位类、省科研生产试验基地入驻单位类）；

2. 其他必要的相关佐证材料（详见申报书）。
